
游戏代练“开挂” 玩家账号被封
法院依法判决：代练服务方赔偿玩家 5100元

本报讯（记者 张天一）随
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手
游行业快速崛起，随之而来的
还有“游戏代练”服务，即玩家
通过花钱雇人帮其代练游戏
账号，提升游戏账号等级或完
成游戏任务等。 但如果因代练
原因造成游戏账号封禁，号主
能要求其赔偿吗？ 日前，市中
级人民法院发布了这样一起
典型案例。

案情聚焦 张某经常玩某
款网络游戏， 在游戏中充值累
计 16000 余元。 2023 年 10 月，
张某在淘宝网上寻找“游戏代
练”服务时，看到某店铺在页面
上宣传其拥有属于自己的“打
手”（代练人员） 且不使用“外
挂”（作弊程序）的内容后，张某
便以 230 元的价格在该店铺购
买了“游戏代练”服务。 购买当
天，该店铺通过第三方平台找
的“打手”就开始登录张某的游
戏账号，为张某提供“代练”服
务。“代练”过程中，“打手”使用
游戏“外挂”进行操作被游戏运
营商第一时间监测到， 并将张
某账号作出封号 10 年的处罚。
随后， 张某向网店经营者孙某
索赔， 孙某赔偿 500 元并承诺
与张某一起追究“打手” 的责
任。 之后，张某多次向孙某询问

“打手”的身份信息，孙某一直
没有提供。 于是，张某将孙某诉

至法院， 要求孙某赔偿损失
15000 余元。

法院受理该案后， 承办法
官第一时间向张某了解情况，
张某认为，“封号”导致其既不
能玩游戏又无法取出充值的
16000 余元， 扣除 500 元赔偿
款， 其损失数额为 15000 余
元。 孙某在第三方平台上寻找

“打手”为张某练级，且该“打
手”使用了“外挂”，这与孙某
在其网店页面上的宣传不符。
而且，孙某一直未向张某披露

“打手”的身份信息，导致张某
无法向“打手”追责。

法院审理 法院审理后认
为，孙某以营利为目的为张某
提供“代练”服务，二人之间形
成网络服务合同，孙某因其服
务有瑕疵导致张某的游戏账
号被封停 ， 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 案涉游戏的服务协议载明
玩家不得以出租、借用、代打
代练等方式将游戏账号提供
给他人使用。 玩家在注册游戏
账号时，只有勾选“我已阅读
服务协议 ” 才能继续注册流
程，因此，张某对协议内容应
当是明知的，故而张某违反游
戏服务协议，将游戏账号交给
他人代练，对账号被封停也有
过错。 关于张某的损失数额问
题，张某充值后享受了玩游戏
带来的乐趣，且其在游戏中的

操作造成等级 、 装备发生变
化， 这些变化带来了账号价值
的变化，因此，张某的损失不能
简单按照累计充值数额计算。
法院综合考虑账号价值、 张某
在游戏中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等
因素， 酌定张某的损失数额为
8000 元。根据张某、孙某各自的
过错，扣减孙某已经赔偿的 500
元，法院依法判决孙某向张某
支付赔偿款 5100 元。

法官释法 游戏代练，即以
营利为目的代替玩家操作网
络游戏，在约定时间内将游戏
角色提升至某一等级或者获
取某种武器装备，从而得到玩
家支付的报酬。 游戏“外挂”，
又称第三方辅助软件、游戏修
改器等，是一种能够修改游戏
数据的作弊程序或软件，其利
用计算机技术对游戏程序进
行非原设操作，篡改游戏的设
定和规则，增强游戏角色的技
能，以使玩家更加容易地赢得
胜利、得到奖励、获得装备等。
使用“外挂”会破坏游戏的公
平性和娱乐性，干扰游戏的正
常运营，一旦被游戏平台“封
号”， 就会因小失大、 得不偿
失。 更要注意的是，制作、销售
游戏“外挂”还可能触犯刑法，
构成侵犯著作权罪或者提供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
序罪。 ③1

方城县人民法院

立案容缺受理
提高诉讼效率

本报讯（记者 王琪文 通讯员 张红卫 程
远景）“这项服务太好了，以前因为少一份材料
就得在网上重复提交申请，有时我们因为操作
不当需要反复填写证据材料， 费时又费力，现
在先通过审核立案，然后再告诉我们需要补正
的材料，真是极大节约了我们的时间和人力。”
当事企业负责人感慨道。 12 月 24 日，方城县
人民法院采用立案容缺受理机制，受理了一件
买卖合同纠纷案，使案件得以迅速进入审理阶
段，切实减轻了当事人的负担。

据了解， 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某牧业
有限公司签订了设备买卖合同。 之后某机械
设备有限公司按照合同约定提供了设备，但
某牧业公司迟迟没有支付货款， 经过多次协
商无果， 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遂向方城县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通过人民法院在线服务平台提交
了立案申请和证据材料，方城县人民法院立案
庭审核人员在系统审核时发现，该公司上传的
证据材料中仅提供了销售合同，无其他证据材
料。根据方城县人民法院《关于印发网上立案工
作流程规定（试行）》的相关规定，该情况可适用
立案容缺受理，即先在立案系统审核通过，再由
该公司在 7 日内向诉讼服务中心或承办法官
补齐容缺材料，以便后续诉讼正常进行，极大地
减少了立案耗时，节约了诉讼成本。 ③1

●谢先庆紫苑小区 7 号楼 1002 户交款收据
（编号：0002916，金额：100000 元；编号：0925315，
金额：60000 元；编号：0926102，金额：20000 元）遗
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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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 使用本报分类信息请供求双方认真核实有
关证明材料，签订有效法律合同。

《南都晨报》系公开发行的都市报，国内统一连续出
版物号CN� 41-0104。 凡在本报刊登的遗失声明、公告
等信息均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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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分 类 广 告交房公告
尊贵的滨河珑府（滨河上院）业主:

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约定，您购买的滨河珑府项目（滨河上院）房屋，已
具备交付条件。 为了给您提供完善周到的“一站式交房服务”特定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办理交房手续。 届时， 请您到项目营销中心办理相关交房手
续，我们将在交付现场恭候您的光临。

为了您顺利交房，请您详阅以下交房须知并提前准备:
1、您需递交以下交房手续:
（1）《交房通知书》原件；
（2）买受人及共有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
（3）购房收据、维修基金收据等相关费用票据原件；
（4）买受人近期免冠一寸照片两张，其他常住人口一寸照片 1 张及身份证复印件

各 1 张；
（5）预交 1 年物业服务费。
2、若您因故不能亲自办理交房手续，请出具委托书代办，办理手续时，请出具委托

人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若您未在上述期限内办理房屋接收手续，视为我公司已履行交房义务。 目前项

目已具备交房使用条件，物业已投入运营，您应自 2025 年 1 月 01 日起交纳相关物业
费用，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相关法律后果。

4、项目地址:南阳市滨河路与京宛大道交叉口向西 800 米
详询电话:0377-63888366 或拨打您的置业顾问电话。
诚挚的祝您及家人:事业顺利！ 富贵满堂！ 交房大吉！

南阳市五福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6 日

南阳市卧龙区仁善社会工作中心（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411303MJY823796M） 经理事会同意现
决定清算注销，请债权债务人于 45 日内联系处理
相关事宜 。 联 系人 : 王 红卫 ， 联系电话 ：
18211810703。

注销公告

尊敬的御景湾业主：
淅川县御景湾项目 5 号楼、6 号楼、7 号楼、8

号楼、9 号楼、10 号楼、11 号楼已具备交房条件，现
以公告形式通知各位业主，2025 年 1 月 1 日开始
集中交房。

淅川县鸿鑫置业有限公司
2024 年 12 月 26 日

淅川县鸿鑫御景湾交房公告


